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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广告协会影视广告分会工作规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中国广告协会影视广告分会(以下简称本分支机构）

是中国广告协会的分支机构，在中国广告协会授权范围内开展活

动；是通过制定影视行业广告发布工作规章和自律措施，，规范会

员行为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；全面搭建覆盖影视广告产业链的交

流合作平台。

第二条 本分支机构的宗旨：“产业互通，自律发展”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和任务

第三条 本分支机构的工作职责和任务：

1. 团结影视广告行业相关企业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向政府主

管部门反映会员和业界的愿望及合理要求，向会员宣传国家相关

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。

2、制订并实施影视广告行业规范和自律公约，协调会员之间的关

系，促进会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，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，维护

行业整体利益和广告客户利益，促进行业服务质量的提高。

3、开展我国影视广告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工作，促进影视

广告的发展，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。

4、组织开展有益于影视广告发展的研讨会、高峰论坛等活动，促

进影视广告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，发挥影视广告对我国社会、经

济、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，表彰年度优秀经营企业。

5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，组织国内影视广告相关企事业单位

参与国际影视广告有关组织的活动，在国际影视广告事务中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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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作用。

6、办好影视广告分会微信公众号、刊物，组织第三方数据公司定

期进行行业统计、数据分析、并发布研究结果。编撰出版中国影

视广告发展状况年度报告，为业界提供影视广告信息服务。

7、承担影视广告委员会会员单位或政府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事

项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办事规则

第四条 本分支机构由国内知名的视频新媒体、电影电视内

容制作商、品牌广告代理等公司和行业专家学者等自愿组成。

第五条 分支机构设立常务委员会，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委

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、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。分支机构的工

作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主持，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。分支机构常务

委员会每届 3-4 年。

第六条 分支机构主任人选，由中国广告协会秘书长在协商

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名，经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，主任所在单位

必须是中国广告协会常务理事以上单位;副主任人选，由常务委员

会提名并报中国广告协会批准，经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。新一届

常务委员会委员由本届常务委员会(或筹委会)提名候选人，报中

国广告协会审批后，由本专业领域会员选举产生。

第七条 本分支机构常务委员的权利和义务

常务委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本分支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
（二）参加本分支机构组织的活动。

（三）获得或使用本分支机构提供的有关资料。

（四）享有对本分支机构工作内容和进程建议和监督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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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利参与和处理一些工作事务。

(五) 经中国广告协会同意，以本分支机构委员的名义参加

广告界及其他社会活动。

常务委员应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《中国广告协会章程》和《中国广告协会分支机

构管理办法》和本工作规则，服从中国广告协会的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积极参加本分支机构的活动。

（三）按要求完成分支机构交办的研究课题及有关的工作。

（四）不得擅自向第三人透露从本分支机构取得的有关涉密

材料、其他分支机构常务委员的发言内容以及应予保密的其他信

息。

（五）不得利用本分支机构和常务委员身份从事违反法律法

规、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
（六）不得擅自以本分支机构的名义举办收费的行业培训、

和奖项评选活动等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工作规则的修改程序为：由分支机构常务委员会

提出建议，经分支机构 2/3 委员代表同意，并报中国广告协会批

准。

第九条 本工作规则2019年10月26日经中国广告协会影视

广告分会分支机构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。


